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
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研究生畢業論文口試申請表115/04更新
	申
請
人
	姓名
	班別/年級/學號
	聯絡方式

	
	中文
	
	□碩士班
□碩士在職專班
	電話：

	
	英文
	
	年級：
學號：
	E-mail帳號：

	論
文
題
目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口試日期及時間
	   年    月    日    （星期  ）上/下午    時 ～     時

	口試委員姓名
	服務單位（校內/校外）
	資格/最高學歷
	學術專長
	當日往返地點

	（召集人）
	
	
	
	--

	（口試委員）
	
	
	
	--

	（指導教授）
	
	
	
	--

	
	
	
	
	--

	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□本案業經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  年  月  日本系「碩士班諮詢委員會」會議審查學位論文符合本系專業領域。（自109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實施。）
□畢業條件通過。□檢附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論文線上原創性檢驗比對報告。簽證：                 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承   辦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說明：一、依據「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申請畢業論文指導教授及考試實施要點」第八條規定：『研究生申請畢業論文口試應於口試日期前一個月填報「口試申請表」，並提交「研究生與指導教授討論次數暨發表論文紀錄表」，經指導教授暨系主任同意後始得進行口試。』。
二、口試委員資格欄位，請寫明職等係教授、副教授或助理教授。
三、若考試當天有特殊需要（如洽借錄音設備），請預先告知，考試當天系辦公室恕無法提供任何臨時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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